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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台日鮪漁業界會談出國報告出國報告 
 

摘    要 
一、為配合本（98）年 7月 30、31日召開台日官方之鮪漁業會談，台灣區鮪魚公會伍理事
長，安排於 7月 14日赴日本東京與日鰹漁協石川會長洽商「我延繩釣漁船回復在西經
130度以東海域作業」、「印度洋海盜問題之因應」及「轉讓日本大西洋大目鮪剩餘配
額與台灣漁船使用」等議題。遂奉派遠洋漁業組吳副組長信長會同前往。 

二、本次會談於 7月 14日在日本東京日鰹漁協會議室召開，我方代表包括鮪魚公會伍理事
長、李專員冠庭及本組吳副組長，日方代表有：日鰹漁協石川會長、佐藤常務、石田

特別參與、益子部長、土屋部長、小野課長及翻譯張景子小姐等。會談主要議題與結

果謫要如次： 
(一) 日本生魚片鮪魚市場安定：日方為能縮短鮪魚市場通路，提高業者利潤，日鰹漁
協已嘗試設立鮪魚直營店，有成效再拓展到各地。同時關切大陸對鮪魚進口之含

汞檢測標準與關稅都太高，不利市場拓展。我方則回應，台灣國內，透過王前理

事長順隆經營之冷凍廠，開始設點零售成效不差，將會陸續拓展到各地；另一方

面，鮪魚公會預計在 11月在日本辦理促銷台灣船所捕鮪魚生魚片。至於，關稅等
水產貿易問題將會進行兩岸會談。 

(二) 鮪漁船減船議題：日方提到日本最近減船後鮪釣漁船剩下 200艘，希望維持此一
船數，極力反對轉投資經營圍網漁船。我方則回應，台灣減船後剩 250幾艘，不
會再採取強制性減船措施，但會維持自願性之減船，同時，望日方不再將日本舊

船出口。日方則稱，渠不同意水產廳採有條件式同意鮪漁船出口。 
(三) 台灣漁船回復西經 130度以東作業：我方向日方突出太平洋西經 130度以東，應
回復讓台灣漁船與其他國家公平前往作業。日方則稱：這是台日政府間之協議，

漁民不希望開放台灣漁船作業，日鰹漁協現在不方便向漁民提這個問題，如果七

月底台日政府會談有了新的決定，業界再進行民間協議，但要說服漁民，必須解

決台灣一直增加 FOC圍網漁船的問題。我方表示，圍網問題與西經 130度以東漁
場問題應分開解決，請日鰹漁協不要給政府太大壓力，讓政府先談。 

(四) 海盜與配額轉讓議題：我方提議，因印度洋海盜的問題，請日方轉移一些大西洋
的配額，讓台灣船使用。日方回應，海盜問題上次 OPRT開會已討論過，透過中
東的軍事情報單位加以防範。至於配額問題是政府的事，日本配額使用接近用罄，

而且，台資日籍漁船實際漁獲量不夠透明，日方有風險，無法配額轉讓。 
(五) 其他：鯊魚 5％鰭身比之規範與計算方式：日方指出，近期日本漁船在拉斯及開
普敦，受到港口國查驗鰭身比率造成很多困擾，希望了解台灣如何執行。我方表

示：魚鰭身合理的比率應為 8%上下，但因 RFMO已通過相關決議，只能遵照執
行，但過去台灣船在外國港口受檢，除非鰭身比例非常不合理才會被取締處罰。 

三、本次會議結果列入 7月底台日官方會談資料，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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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台日鮪漁業界會談出國報告 

壹、前言  

為配合本（98）年 7 月 30、31 日召開台日官方之鮪漁業會談，台灣區鮪魚公會伍理

事長，安排於 7 月 14 日赴日本東京與日鰹漁協石川會長洽商「我延繩釣漁船回復在西經

130 度以東海域作業」、「印度洋海盜問題之因應」及「轉讓日本大西洋大目鮪剩餘配額

與台灣漁船使用」等議題。遂奉派本（遠洋漁業）組吳副組長信長會同前往。 

本次會談於 7 月 14 日在日本東京日鰹漁協會議室召開，我方代表包括鮪魚公會伍理

事長、李專員冠庭及本組吳副組長，日方代表有：日鰹漁協石川會長、佐藤常務、石田特

別參與、益子部長、土屋部長、小野課長及翻譯張景子小姐等。會談紀錄詳如附件，主要

議題與結果謫要如次： 

  

貳、各議題會談過程紀要：  

一、日本生魚片鮪魚市場安定： 

日方提到：目前最頭疼的是鮪魚魚價上不去，長期以來台灣在休漁，日本也是，

但是魚價仍然看不到上漲。日本休漁漁船有 90 艘，每船休漁 2 個月，分 2 年執行，

已有一半已經完成，每艘漁船休漁金 2000 萬日幣。供給減少了，但是為甚麼魚價仍

然沒有上漲。因此，日鰹漁協直接嚐試開設零售通路，直營店目前採用小規模經營，

是試驗性質，設在住宅區，主要是要縮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通路層次，增加生產者的

利潤，鮪魚只有40%作為生魚片，其他部分的可加工另外銷售，延繩釣鮪魚以外的漁

獲，希望也能成為有效商品。目前仍在試驗階段，直營店現在主要賣大目鮪的

AKAMI，2、3 個月後會增加，如果利潤可以，再擴展直營店到各地。整體上，這是

魚價上不去的情形下，為了增加業者收入所採取的努力作為，為了延續鮪漁業，會嘗

試各種方法。 

現在的魚價，大概是以往最高價的30~35％而已，原因是全球經濟不景氣，圍網

所捕的黃鰭鮪(PS)，價格在200~250日元，影響延繩釣的大目鮪與黃鰭鮪魚價。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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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蓄養的黑鮪與南方黑鮪今年有2~3千噸進入日本，影響高級鮪魚價格，延

繩釣漁獲正好介於高價與低價間。還有一個因素是油料上漲，台灣也面臨同樣的問

題。 

解決魚價下跌，控制進入日本市場的量，日本採取休漁與開發日本以外市場措

施，休漁去年台灣也實施了，日本目前有92艘正在休漁，全部實施180艘，台灣出

口到日本的量，前年有62000噸去年只有54000噸，是最高量的40%而已，今年1~4

月只有 15000 噸，比去年同其更少了。日本曾嘗試在拉斯開展市場，但是 EU 經濟

不好。接著詢問台灣在各地開發市場情形如何？台灣方面採取甚麼方式？ 

伍理事長回應：台灣方面，今年產量下降，尤其是印度洋，主要是海盜與氣候因

素，黃鰭鮪減少更多，造成輸日量的減少，和石川會長感受一樣，為甚麼量減少，

價格還是上不去，台灣也在開發國內市場、大陸市場、EU 市場。在國內，王前理

事長的冷凍庫，採取直銷方式經營，到目前有5~6個點，成果似乎不錯，目前點都

設在南部，接著會拓展到中北部。 

在國外方面，去年9月去大陸與他們業者討論共同拓展大陸市場，漁獲盡量不

要到日本，讓日本市場價格穩定，大陸方面很高興能與台灣合作，目前正規劃中。

日本市場，我們準備在日本拓展台灣船所捕鮪魚，台灣船鮪魚價格提高，對日本船

漁獲價格也有幫助。推展日本市場不是和日鰹漁協競爭，而是台灣鮪魚在日本市場

占有率很高，所以拓展開來，對雙方都有利，促銷活動預計在11月實施，到時候也

請日方多幫忙。 

至於EU及其他地區，過去為生鮮鮪漁船漁獲冷凍後銷過去，超低溫鮪魚還沒

有，目前還在努力中，還沒有太大進展。生魚片市場拓展目前著重在台灣，另一方

面要努力拓展大陸市場，這是台日雙方共同努力的目標。 

台灣休漁情況，在印度洋作業漁船受海盜影響最大，有一半漁船會慢慢的處於

休漁狀況。在太平洋作業漁船，因去年 WCPFC 決議逐年減少大目鮪配額達 30%，

所以西經130度以東應開放讓台灣船作業，至於作業秩序如何規範，都可以討論，

現在台灣船多屬於虧損狀況。太平洋作業船約有 1/5 處於休漁狀況。大西洋部份，

因為受 ICCAT 限制，台灣船必須維持 60 艘，比起其他洋區，經營上比較好，較沒

有虧損，希望與日方合作，轉移一些台灣船到大西洋作業。大西洋因季節的關係，

一些船會休漁 2個月。 

日方關切大陸市場開拓有幾個嚴重的限制點，第一是冷凍設備不足，其次是進

口關稅20%以上，第三是魚體含汞量檢驗標準甚高，台灣方面如何處理？台灣方面



 

 - 3 -

有關關稅等兩岸水產貿易問題，將列入年底兩岸會談議題，也包括魷魚、秋刀魚進

入中國市場。至於石川會長提到，大陸冷凍設備不足確實是一個問題，冷凍庫大概

比較有問題，但是銷售點就要加強。但兩岸間以小額貿易進行沒有關稅問題。中國

大陸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份，盡量會給台灣優惠待遇。 

二、鮪漁船減船議題： 

日本因為ICCAT大目鮪配額決議及WCPFC決議大目鮪減30%，所以去年起開

始減船，減下來大概剩下180艘，加上其他的鮪漁船，總數約200艘，日方想就維

持200艘日本鮪釣船，但有些人想轉營圍網漁船。但我不希望延繩釣漁船一直減，

希望日本維持200艘船。 

我方說明：台灣方面，去年為自願性減船，減了30艘，和過去強制性減船（價

格）不同，目前有254艘。印度洋海盜問題，業界要求政府再減船，但是牽涉前一

波減船代償金的償還問題，再減下去更難償還，政府不同意。目前剩250幾艘，再

減可能性不高，代償金係由現存漁船漁獲輸日扣款償還，如果業者經營不善，則納

入ㄧ般性減船，原則不會有下一波強制性減船。應維持現有鮪釣船船數，只是希望

日本不要再將舊船輸出，否則事實上並沒有減到船，要實際解體才確實，台灣所減

的船全部都是解體。台灣船要出口須先經鮪魚公會同意，經過政府審核，出口是否

符合國際規定，都沒問題才可以出口。 

日方解釋，目前日籍漁船約有80艘是外資經營的FOC船，最高時曾達100艘，

減下來主要是一些中資船透過OPRT 轉為中國籍。我方指出，我們認為日本政府及

OPRT 同意這樣做，沒有辦法符合國際規範。日方對鮪釣船增加也不支持，我們一

直在減，別人不用減，所以日本政府的作法我不理解，我也一直向水產廳提出，台

灣方面今天表達這樣的意見，我可以藉此更強力向日本政府提。 

三、台灣漁船回復西經130度以東作業： 

我方說明，太平洋西經130度以東海域當初限制台方漁船作業主要是作業秩序

的維持，這部份可以先建立機制，違反規範漁船給予舉發處罰確有必要，但是，必

須開放讓台灣漁船作業。因為這是台日雙方的協議，開放並不會違反國際組織規範，

同時，韓國船、中國船都可以前往作業，只有台灣船不可以，對台灣船非常不公平。 

日方提到上一次已經說明過了，這是日台政府雙方的協議，當時是為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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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T問題，水產廳告訴我們，這個限制是沒有期限的，東太平洋是日本船最主要

的漁場，漁民都希望維持這個協議，我也很苦惱。現在不考慮當時ICCAT的問題，

主要是台日漁船的作業秩序問題，日本漁船漁具流失，這類問題，日本漁民覺得目

前的作業秩序良好，認為會一直維持下去，現在似乎不方便再跟漁民提到這樣的議

題。這是日台政府間協議，七月底即將再度召開，到時候如果決議開放，日鰹漁協

就必須遵守，所以政府間完成協議後，再進行民間協議。這不是日方政府與民間推

來推去，我想迴避的是，政府協議之前，民間不方便先進行。 

我方回顧，去年台日官方接觸，日方表示有這樣的安排，主要係日本業界的要

求，正好利用解決ICCAT的問題作成協議，政府間並沒有太大的意見。過去的案例

經過了解，主要是小船作業產生絞繩衝突，大船並未發現有衝突，在其他洋區作業

的大船也沒發現這樣的情況就可以理解，日方當時提出這個問題，也沒能明確舉證

發生衝突的對象，我很遺憾。既然這樣，我希望先由雙方政府談，日方業界不要給

日本官方太大壓力，讓政府間能好好討論。基於雙方共同作業漁場的秩序，會要求

政府對違規漁船予以嚴懲，才能使雙方互利互信。 

日方將台日圍網漁業衝突連結本議題稱：其實日台之間沒有特別的衝突要協商

的，只有西經130度以東漁場的事和圍網的問題而已。台灣的圍網執照船沒有增加，

但台資的圍網船卻一直增加，日台政府與民間探討到現在還沒辦法解決，這是會讓

資源產生問題，對圍網及延繩釣都不好，希望台灣政府對圍網漁業要嚴格管理。台

灣的FOC圍網漁船增加了39艘，甚至比台灣的執照船還要多，漁船噸數規模更大，

這樣太平洋的資源會產生問題。台灣是鮪魚出口國，資源沒有了不要出口就好了，

日本不同，日本要吃魚，資源沒有了日本就沒魚可吃了。即使解決了西經130度以

東漁場問題，到時候也沒魚可捕了。台灣已經通過FOC條例，台灣政府應該對台資

FOC圍網船好好管。 

我方接著補充說明：台灣政府遏阻圍網漁船的增加盡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近年

來開發中的島國發展需求，已成為一股很大了力量，相信各位都參加RFMO的會議

也有感受， WCPFC 會議明確通國在台灣才不得不許可圍網漁船輸出，，所以日方

如果還認為台灣政府不夠努力，我不能苟同。 

而日方提出看法，台灣政府無限制的讓這些船外籍化，利用美國合法化，但主

要考慮不是合法非法，而是資源上的考量，資源的傷害會帶來整個產業損害，日本

也有很多來自發展圍網者的壓力，我的極力反對，讓日本圍網船無法增加，一些業

者看到台灣業者一直增加圍網船，想轉營圍網漁業，都怪罪我和日本政府對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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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採取一些法律外的措施，以免台灣船成為資源減少的元兇。 

最後我方表示：其實台日雙方的鮪釣業者，就資源保育的立場是一致的，對於

圍網漁業無限制發展也都反對的，但是不應該將這個議題不能即時解決，就一直限

制西經130度以東水域台灣鮪釣船之作業權利，這樣似乎懲罰到立場相同的鮪釣業

者，傷了台日雙方業界的情誼，這兩個議題應脫鉤處理。然日方並無動於衷。 

四、海盜與配額轉讓議題： 

伍理事長表示：我方印度洋作業漁船受海盜影響最大，有一半漁船會慢慢的處

於休漁狀況。 因此，希望日方在大西洋剩餘配額轉讓給台灣，協助台灣疏解一下，

台灣方面看看付出一些給日方，索馬利亞海盜問題2~3年內應沒有辦法解決，印度

洋有一半的船會受到影響，EU 的圍網船也會受到影響，資源或許可以回復，但是

最近幾年台灣希望得到日方的協助。大西洋部份，因為受ICCAT限制，台灣船必須

維持60艘，比起其他洋區，經營上比較好，較沒有虧損，希望與日方合作，轉移一

些台灣船到大西洋作業。 

日方表示上次OPRT開會時，印度洋海盜問題，已經有一些解決方法，韓國船

將資料登錄在杜拜的中東軍事情報中心，用GPS監控，配合各船通報追蹤海盜蹤跡，

登錄船隻越多，效果越好。日本在賽席爾合作漁船也會登錄。大西洋大目鮪配額是

政府做決定的事，日本漁船配額使用已接近ICCAT給的配額，是不是可轉給台灣，

我也沒有辦法做決定，台資日本船在哪裡作業，使用多少配額都不是很透明，更何

況日本船配額已快用完了，所以轉讓給台灣不太可能。WCPFC要減30%配額，台灣

的船數沒有問題，台灣資金的日本船，以後的配額夠不夠都不知道了，所以轉讓配

額的可能性很少。台灣資金的日本船，資金從哪來不重要，但是漁船從不回日本合

理嗎？有甚麼事情都沒辦法連絡，也沒辦法管，發照就有問題，就不應該發照。台

資日本船資料不夠透明，轉讓配額出去就有風險。 

五、其他： 

日方接著提出鲨魚問題討論，鯊魚為什麼會這麼被關注？5%的要求台灣怎麼

規定？重量怎麼計算？乾重還是濕重？魚鰭怎麼割都會超過 5%，臺灣怎麼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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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漁船最近在拉斯及開普敦被檢查很嚴格，依規定都不會通過。 

我方說明：台灣的規定都是濕重，以前我的船捕鯊魚的經驗，不同魚種，不同

體型的鯊魚，其鰭身比率都不一樣，平均也應有8%，為甚麼國際上會規範為5%。

台灣依循國際組織規定按 5%規定。在台灣船上習俗的鯊魚鰭屬於船員的福利，以

前延繩釣比較好經營不覺得有甚麼問題，現在部份船東已在研究鯊魚鰭是否繼續歸

船員，如果船員不去捕撈大目鮪、黃鰭鮪，專門去打鲨魚，船東損失就大了，現在

有的改成船東、船長、船員各1/3，以免漁船專門去打鲨魚。台灣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最近在開普敦被檢查很嚴格。根據過去實際經驗，國際上規定鯊魚鰭身比為 5%，

但實際比5%為高，所以一些實施港口檢查的國家，都不會計較1~2%，過去台灣漁

船被查獲違規的，都是比率超過好幾倍，甚至只有卸下魚鰭沒有魚身，如果不是刻

意割鰭棄身，大概還沒有發現太大問題。雙方只能多向漁民宣導遵守。 

 

參、心得與建議  

一、 超低溫鮪魚市場雖然供給減少，但仍然需求下跌，價格下滑，對於市場的拓展與促銷，

應有更開創性的作法，及尋找新的市場。 

二、 日本鮪漁業者之經營仍持續低糜，日本政府持續採取減船措施，究竟是資源問題還是

經濟問題值得觀察注意。 

三、 日方對於我國業者近年大量投入大型圍網 FOC 漁船之經營仍無法接受，因此有關與

我國合作或協助之議題如配額轉讓、開放我國漁船至太平洋西經130度以東海域作業

等都持抵制態度，必須及早解決，以免台日雙方關係持續不良，在國際場合衝突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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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日鰹漁協開設鮪魚直營店之情形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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